关于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

结案文件材料归档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律协、省直各律师事务所：

为规范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的归档二作，加强对法律援助事项档案材料的管理，现将省司法厅、省档案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办法〉的通知》（粤司[2004]127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对于在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按照通知要求报告有关单位。

广东省律师协会

二00四年六月八日

广 东 省 司 法 厅

                        文 件

广 东 省 档 案 局 

粤司[2004]127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法律援助

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司法局、档案局：

为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并指派或者安排给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管理，规范法律援助机构档案归档工作，现将《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有何情况和问题，请分别报广东省司法厅和广东省档案局。

附件：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二00四年五月十四日

主题词：司法   法援    档案    办法   通知

抄送：广东省律师协会，各市、县（市、区）法律援助处（中心）

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04年5月21日印


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法律援助机构档案工作的管理，规范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的归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和《广东省档案管理规定》，结合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并指派或者安排给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统称法律援助人员）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材料档案简称法律援助档案。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法律援助事项包括：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

（三）执行法律援助案件；

（四）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四条   法律援助档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真实记录和历史凭证，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法律援助工作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事项档案的管理，提供档案工作必须的设施，配备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第五条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档案工作接受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指导。

第二章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的归档

第六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结各种法律援助事项后，应当从结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指派或安排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结案归档手续。

    诉讼案件以收到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之日为结案日；执行法律援助案件以收到执行终结通知书之日为结案日；非诉讼法律事务、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以委托事项办结之日为结案日。

    受援人因具有《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被法律援助机构终止法律援助的，或因受援人的过错，无需继续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以法律援助人员接到终止法律援助通知书之日为结案日。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材料应按归档范围分别组卷。一个法律援助事项一个案卷或多个案卷。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见附件）

依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三款情形结案的，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应在结案时将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书面材料或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关于终止法律援助的报告、情况说明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终止法律援助通知书归入卷中。

第三章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材料的整理

第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材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申请审批卷，由法律援助机构立卷，一部分为法律援助事项承办卷，由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立卷。最后统一由法律援助机构将两部分合并归档为本事项案卷。如法律援助机构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只需就申请审批卷归档。

第九条   法律援助事项承办卷应做到一个委托事项一卷。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卷，应按不同委托阶段归档。

第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法律援助事项结案归档材料要进行整理。破损的材料要修补或复制；未留装订线的材料应补贴加边；字迹难以辨认的材料应附上抄件；卷面及所有结案材料统一使用A4规格纸张，小于卷面的材料，应粘贴在A4规格的白纸上，大于卷面的材料应将大出的部分折起，以保持卷面边缘的整齐，不得将大出的部分剪掉；文书材料上的金属物品，如订书钉、回形针等应全部剔除干净。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认真审查法律援助人员移交的承办卷，对不符合立卷标准的应退回补充有关材料或重新整理装订，全部合格后才可办理移交手续；对不符合立卷标准又拒绝按要求改正的卷宗不予办理移交手续。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卷宗材料按申请审批卷在前，事项承办卷在后的原则，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逐页编号，包括带文字的反面，页号位置在每页正面的右下角，背面的左下角，并在卷宗目录中标明每份材料所在的页号。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归档时应认真填写卷宗目录，做到卷宗目录与卷内材料顺序一致。

对卷宗目录未列明确的有关卷内文书的材料，应逐项填写在卷宗目录中的空白栏中，要求用碳素墨水或蓝黑墨水填写，内容完整，字迹清楚。

第十四条   卷宗装订统一使用棉线绳，三孔装订。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结案手续，并移交整理好的案卷后，方可依照有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领取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补贴。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档案分永久、长期、短期三种保管期限。长期案卷保管期限为十六年至五十年，短期案卷保管十五年。法律援助档案的保管期限由具体的法律援助人员提出，经法律援助机构档案部门审查确定。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档案管理人员将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人员移交的案卷与形成申请审批卷一起装入档案盒内，并填写卷盒封面和背脊。一个法律援助事项一盒或几盒。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档案管理人员，要对法律援助档案分不同的保管期限，按结案时间顺序编写案卷目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二00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附件

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结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1、 法律援助事项申请审批卷应归档文件材料：

1、 法律援助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有代理权的证明；

    3、 经济困难证明；

4、有关申请事项证据材料；

5、法律援助申请审批表；

6、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或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二、法律援助事项承办卷应归档文件材料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卷，应按不同委托阶段归档。

1、侦查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指派通知书；

（2）授权委托书；

（3）对被拘留人家属或者单位通知书；

（4）会见笔录；

（5）法律意见书或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6）结案报告表。

2、审查起诉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指派通知书；

（2）授权委托书；

（3）逮捕通知书；

（4）会见笔录；

（5）阅卷材料；

（6）法律意见书或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7）结案报告表。

3、一审审判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指派通知书；

（2）授权委托书或者指定辩护人通知书；

（3）起诉书；

（4）会见笔录；

（5）阅卷材料；

（6）出庭通知书；

（7）辩护词；

（8）判决书或裁定书；

（9）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10）结案报告表。

4、二审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指派通知书；

（2）授权委托书或指定辩护人通知书；

（3）一审判决书或裁定书；

（4）上诉状 ；                                                                                                                     

（5）会见笔录；

（6）阅卷笔录；

（7）辩护词；

（8）判决书或裁定书；

（9）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10）结案报告表。

5、重审或再审案件除按本条一审审判阶段或二审阶段的结案提交材料外，还应增加重审或再审裁定书。

6、刑事自诉、担任被害人代理人案件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立案或出庭通知书；

（4） 起诉书或上诉状；

（5） 代理词；

（6） 判决书或裁定书、调解书；

（7） 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8） 结案报告表。

（二）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卷，应按不同委托阶段归档。

1、一审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起诉书或答辩状；

（4） 阅卷笔录或相关的证据材料

（5） 出庭通知书；

（6） 代理词；

（7） 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

（8） 结案报告表。

2、二审阶段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上诉状或答辩状；

（4） 阅卷笔录或相关证据材料；

（5） 出庭通知书；

（6） 代理词；

（7） 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

（8） 结案报告表。

3、重审或再审案件按本条不同阶段结案提交材料外，还应增加重审或再审裁定书。

4、仲裁案件按上述一审阶段结案提交材料。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按本条不同阶段结案提交材料。

（三）执行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卷，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判决书；

4、 执行申请书；

5、 执行终止书；

6、 与案件有关的调查材料、意见书；

（四）非诉讼法律援助事务承办卷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证据材料；

4、 调解协议书或调查结论；

5、 结案报告表。

（五）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承办卷，应具备如下材料：

1、 指派通知书；

2、 授权委托书；

3、 证据、材料；

4、 法律文书或法律意见书；

5、 结案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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